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损失；减投资收益，

减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益。这里调减或调增投资损

益和财务费用，都是类别调整，不同于

前述的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之间

的调整，所以直接调整当期发生的投

资损益和财务费用，而不管是否收到

或支付现金。
（4）不属于净利润构成要素、但计

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项目

这里所指的主要是增值税因素。
增值税是价外税，但是构成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所以应当调整当期实际收

到的增值税销项税额、退回增值税等

与当期实际交纳的增值税额和实际支

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等之间的差额，

形成增值税项目的现金流量净额。如

果是正数，则是净流入，应当加上；如

果是负数，则是净流出，应当减去。
当然，企业也可以取消补充资料

中的“增值税增加净额（减：减少）”项

目，增值税有关内容分别在“经营性应

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项目和“经营

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项目反

映。

六、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现金流量表会计准则推荐了工作

底稿法和 T 形账户法两种编表方法。
作为编制现金流量表的这两种方法，

其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即，都是以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为基础，按照复式记

账原理，将企业会计数据从权责发生

制转换为收付实现制，据以编制现金

流量表。根据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

制的内在联系，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转换到现金流量表，可以视为编制

现金流量表的基础方法，不排除其他

可行方法。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生

产经营特点、现金流量规模、会计基础

工作情况，选定适当的现金流量表编

制方法。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子计

算机记账，在计算机程序中设定现金

流量表编制程序，利用计算机编制现

金流量表，将大大节省编表工作量。
责任 编辑 袁 庚

百花园

艺术·魔术·骗

张连起

1+1=2 是科学，盖因答案唯一也。会计则不然。
会计是一门艺术。对于这门古老的学问，难已计数的专家、学者曾

乐此不疲地探讨会计诸要素及合理的会计处理方法。尽管有关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的论著汗牛充栋，然言人人殊，迄今未有定论。譬如存

货计价，是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抑或是后进先出，何者最为恰当？坏账准

备，是直接转销法还是备抵法，提取额是多是少？折旧政策，是采用平均

年限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抑或是年数总和法，折旧率是高是低？信息披

露，是接受强制披露，还是自愿披露？等等，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会计难

道不是艺术么？

“艺术论”的核心在于对会计主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公允表

达，即作为最终产品的会计报表应能支持信息使用者完成“解读”过程

而不致扭曲。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并非一成不变，恰当的变更实际是

准则范围内的创新。但艺术的天空毕竟存在 “方圆”，越过本应有的

“度”，便成了魔术，甚或成了骗。
魔术的特征是“巧用”会计政策，实施利润操纵，以偏代正，以假乱

真，该摊提的费用递延至以后期间；下期才能实现的销售收入提前至本

期确认；假借资产重组之名行“报表重组”之实；资产置换演变成“豆腐

换肉”；任巨额潜亏长时间挂账，展示“浮肿”；关联交易黑箱作业，其披

露“犹抱琵琶半遮面”；盈利预测一片光明，到头来“凄凄不似向前声”

……一言以蔽之：阳光下的黑暗！

“公允性”与“完整性”失去，剩下的只有错觉。财务报告不再反映

客观的业绩，只是投射管理层的愿望。呜呼！

可怜了投资者——因“信息不对称”而茫然的“散户”们！当利润操

纵者实现了“目标值”暗自称幸时，投资者尚“不明底里”，即使造假者

“东窗事发”，投资者也只有抱怨“欺诈猛于虎”的份儿。但愿人们能够

于《证券法》实施后维护权利，伸张正义。
总是想起与会计信息失真相关的那些同仁，是利益驱动下的舍身

投入，还是内外压力下的通同作弊？有一句古老的谚语事先为造假行为

准备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琼民源”案和“红光实业”案以严重的

虚假报告（财务报告、审计报告）、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上演了一出

“魔术游戏”，但一不小心“演砸了”！ ——有关当事人均受到惩处，种

下了“心中永远的痛”。
艺术是智者的“通行证”，魔术是骗家的“墓志铭”。
诚实与正直乃会计人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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